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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关于加强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查处工作的通知关于加强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查处工作的通知关于加强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查处工作的通知关于加强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查处工作的通知    

人社部发[2012]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公安

厅(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

察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公安局： 

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关于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规定，

完善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制度，加大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侵害劳动者权

益行为的打击力度，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现就进一步加强涉及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查处和司法移送工

作通知如下： 

一、统一思想认识，高度重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依法查处和司法移送工作，

严惩劳动保障领域违法犯罪行为 

当前，个别企业和个人有的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有的通过转移

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致使一些劳动者生活陷入困境，甚至引

发群体性事件，严重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依法惩治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违法犯罪行为，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对于化解社会矛盾，保障社会和谐稳定，

促进公平正义具有重要作用。建立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制度是依法履

行职责、捍卫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重要保证，是依法严厉打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违法犯罪

行为的必然要求。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安机关要进

一步统一思想，高度重视，充分认识此类违法犯罪活动的严重性、危害性，增强政治责

任感，密切分工协作，依法移送和查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涉嫌犯罪案件，及时查办一批

典型案件，有力打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犯罪行为，维护法律权威，保障劳动者的合法

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与社会公平正义。 

二、切实履行职责，依法查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违法犯罪案件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要按照有关规定，认真

做好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为涉嫌犯罪案件的调查、移交、侦办、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和

审判，尽可能提高办案效率，并及时将有关情况进行通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通过各种检查方式监督用人单位劳动报酬支付情况，依法受理拖欠劳动

报酬的举报、投诉。经调查，对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应当依法及时责令用人单

位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行为人逃匿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可以在行为人住所

地、办公地点、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建筑施工项目所在地张贴责令支付的文书，或者采取

将责令支付的文书送交其单位管理人员及近亲属等适当方式。对涉嫌犯罪的案件，应按

照《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的要求，核实案情向本部门负责人报告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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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同意后制作《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在规定期限内将案件向同级公安机关移送，并

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备案。 

公安机关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移送涉嫌犯罪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应依

法及时审查决定是否立案。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依法立案，并及时

查明犯罪事实，正确运用法律惩罚犯罪，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人民检察院要依法及时做好此类案件的立案监督、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等检察工

作，对工作中发现的职务犯罪线索应当认真审查，依法处理。 

人民法院要依法及时受理、审理各类拖欠劳动报酬纠纷，对其中构成犯罪的，要坚

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案件审查过程中，可以告知劳动者有提起刑事

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 

对不依法移送或者不依法办理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的国家工作人员，要

依法追究行政纪律责任；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加强协调配合，做好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移送工作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应当附有《涉嫌犯罪案件移

送书》、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调查报告、涉案的有关书证、物证及其他有关

涉嫌犯罪的材料。在移送案件时已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将行政处罚决定书一并

抄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原则上应当在公安机关决定不予

立案或者撤销案件、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人民法院作出无罪判决或者免予刑事

处罚后，再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 

公安机关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移送的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应当予

以受理，并在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回执上签字。对于不属于本部门管辖的，应在受理后

24 小时内转送有管辖权的部门，并书面告知移送案件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公安机关作出立案或者不立案决定，应当在作出决定之日起 3 日内书面告知移送案

件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决定不立案的，应当同时退回案卷材料，并书面说明不立

案的理由。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于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自接到通知后

3 日内向作出不予立案的公安机关提出复议，也可以建议检察机关依法进行立案监督。 

在涉案人员众多、涉嫌跨区域犯罪、社会影响较大或涉嫌犯罪行为人故意销毁会计

账簿、转移财产、逃匿、暴力抗拒执法等紧急情形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及时

通报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处置。 

上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公安机关应当对下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公安

机关执行本通知的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定期抽查案件查办情况，及时纠正案件移送工作

中的问题和错误。 

四、建立沟通机制，确保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工作有效衔接 

在办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的过程中，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要加强沟通协调、通力合作，形成打击合力。各级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要与当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建立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移送的

联系机制，加强联动配合，确保工作衔接顺畅，案件查处及时有力。要定期组织召开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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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会议，互通查处违法犯罪行为以及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有关情

况，研究解决衔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衔接工作的措施，切实打击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的犯罪行为。要健全信息通报制度，通过简报、会议、网络等多种形式实现信息

共享，推动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深入开展。 

五、加大宣传力度，及时公布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查处结果 

各地要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多种渠道向社会广泛宣传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违法犯罪行为的危害，大力宣传依法打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违法犯罪行为的决心。要支

持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畅通信息交流渠道，认真调查处理新闻媒体报道的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行为，做好相关案件的宣传报道和舆论引导工作，并依法将查处的严重违法犯

罪案件向社会公布，达到惩处违法犯罪行为、震慑犯罪分子的目的。 

  

附件： 1．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     

2．不立案决定提请复议书     (略) 

3．立案监督建议书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公安部 

           二 O 一二年一月十四日  

 

 

資料來源: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網站 

http://www.mohrss.gov.cn/page.do?pa=402880202405002801240882b84702d7&guid=906be25d5f

d34337b100b3502e2541ec&&og=8a81f0842f8ffbb7012f95d637000619&og=8a81f0842f8ffbb7012

f958d5b06035f 


